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河

南报道）河南许昌市法轮功学员魏

淑燕女士，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九

日被许昌市公安局魏都分局国保大

队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许昌市看

守所。近日获悉：魏淑燕已被构陷

到许昌市魏都区法院。 

魏淑燕（魏淑艳）女士今年

61 岁，原新疆哈密市石油基地二

校优秀教师，她于一九九八年暑假

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真、善、

忍法理严格要求自己，善心对待每

一个学生，特别关爱那些单亲、智

障、身有残疾和别人瞧不起的学

生，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被

评为优秀教师和先进教育工作者。

一位校长感叹道：学校老师要都象

你一样，我这校长就太好当了。 

在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疯狂迫

害中，魏淑燕多次被绑架、非法关

押，曾被非法劳教、非法判刑，累

计陷冤狱八年多，在新疆女子劳教

所、新疆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在监

狱里，魏淑艳因拒绝“转化”遭到

残酷迫害和折磨，被长期单独关小

号，遭犯人毒打，魏淑艳绝食反迫

害，遭野蛮灌食，满口的牙齿只剩

下五颗。监狱还对她非法加刑一年

半。魏淑艳被迫害致下肢瘫痪，出

狱时是坐着轮椅被家人接回的。魏

淑艳出狱后通过学法炼功，才恢复

了正常生活。 

二零二三年八月十四日早上，

魏淑艳在买菜回家的路上，被许昌

市公安局魏都分局五一路派出所便

衣警察绑架。随后许昌市公安局魏

都分局国保大队警察伙同丁庄派出

所警察闯到魏淑艳家抄家，抢走电

脑、播放器、大法书籍等私人物

品。警察把魏淑艳劫往许昌办案中

心，因体检发现她重度贫血，第二

天晚上她被家人接回家。九月二十

一日，魏淑艳又被体检依旧是重度

贫血，拘留所拒收，警察把她关押

到许昌办案中心。二十一日晚 9 点

多，魏淑艳被拉到丁庄派出所办理

所谓“取保候审”。之后，办案的

国保警察多次窜到魏淑燕家中骚

扰，企图将她关进看守所走所谓的

司法程序。 

二零二四年一月九日，办案警

察伙同孙庄警务室一女警一行八人

闯入魏淑艳家。办案警察反复说他

们很为难，为了向上级交代，需要

魏淑艳去检查身体，并强调说只检

查身体，查完马上将她送回。当时

魏淑艳的身体极度虚弱，只能在床

上躺着，根本走不了路。她见这几

个人为难，就答应了去检查，并强

调别的什么都不做。谁知到了检查

身体的地方，又多了两个丁庄派出

所的女警。警察用轮椅把魏淑艳推

到审讯室，这时魏淑艳才意识到自

己被骗了。几个人要抬魏淑艳到审

讯椅上非法审讯，魏淑艳坚决抵

制，用尽全身力气出了审讯室。 

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九日，魏

淑燕被许昌市公安局魏都分局国保

大队警察入室绑架，并被非法关押

到许昌市看守所迫害。当时她丈夫

不在家，回家后才发现妻子不见

了，打电话问才知道原来又被国保

警察绑架了。国保警察说：本来不

想理她了，谁知她竟然又写了一个

申请书（取消“取保候审”申请

书），这回非得判她。 

无奈，她丈夫为魏淑燕请了律

师。律师去会见魏淑燕时，魏淑燕

是被人推着电瓶车推出来的，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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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到律师会见的座位，魏淑燕得双

手扶着凳子一步一步地挪，说话时

大口地喘气。律师很为她的安危担

心，向办案的国保警察反映情况，

多次提出解除羁押的申请，被国保

警察拒绝。 

现在案子已经到了法院阶段，

魏淑燕再次面临司法迫害。 

以下是魏淑燕在新疆期间被中

共邪党迫害的部份经历： 

一、在新疆女子劳教所遭迫害 
二零零一年七月中旬，新疆哈

密市“610”和国保警察闯入魏淑

燕家中，将她绑架到吐哈石油基地

派出所，非法关押三天。 

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魏

淑燕被吐哈石油基地公安局警察直

接从学校绑架到新疆女子劳教所关

押迫害一年七个月。 

二、在新疆女子监狱遭受迫害 
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深夜，

魏淑燕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

哈密市公安局警察绑架、抄家，非

法关押到哈密市看守所迫害，她以

绝食的方式抵制迫害一个多月后，

生命出现危险被所谓“取保候审”

放回。过了一个半月后，魏淑燕在

上班工作时又被绑架到哈密市看守

所迫害。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大年三十），魏淑燕被秘密非法

判刑五年。 

二零零六年二月八日，魏淑燕

被劫入新疆女子监狱继续关押迫

害。二零一零年八月，魏淑燕又被

非法加刑三年，共陷狱六年八个

月。可是监狱在释放证上不但没有

说明加刑，还将六年八个月的刑

期，改写成三年。出狱时，魏淑燕

坐着轮椅被推出监狱大门。 

魏淑燕述诉：“我在看守所、

劳教所及监狱受尽残酷迫害：如：

拳打脚踢、抬起往地上蹾、打嘴

巴、背铐、吊铐、用电棍电、从多

层楼上拽着手从楼梯上（见下页）



 

  

（接上页）头朝下快速往下拖，身

体接触楼梯的地方没有不伤的，

冻、烫、饿、掐、拧、曝晒、用胶

带封嘴、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

绝食时灌帮助消化的药、野蛮灌

食，常常是食物伴着血一起流。满

嘴牙齿被撬的全部松动，满嘴大牙

掉的只剩了八颗，剩下的松动的也

不能用。被非法连续‘关禁闭’三

次，单独一次，共四次，连续关禁

闭三次后接着又在禁闭室‘单关’

一年。在禁闭室，暖气是电暖，他

们把温度调到老高，双手背铐到墙

根蹲在地上烫的屁股上都是水泡。

监区长夏江莉指示十名犯人对我拳

打脚踢、抬起往地上蹾、打嘴巴、

用膝盖猛击尾骨、掐、拧，长达两

个小时，等等。 

“二零零八年奥运会闭幕的第

二天，他们不让我上厕所，我喊：

‘法轮大法好！’犯人热比亚冲到

监舍，边打边用手捂我的嘴，当时

的我已被迫害得不能行走，生活不

能自理，在床上躺着，我也只能用

手拉她捂我嘴的手。过后，她向狱

警说我把她的手抓了一道印。他们

想方设法要给我加刑，实在找不到

理由，就拿这件过去了一年多的事

情大做文章。狱警陈莉指使四个犯

人，两个贩毒犯热比亚和克里曼，

两个经济犯左小斌和李秀芬共说一

词，作为伪证，说我殴打了犯人热

比亚，作为起诉我的理由。最后以

‘殴打犯人罪’为名，新疆自治区

高院给我加刑三年与余刑和并执行

加刑一年八个月。听到判决只觉荒

唐之极。陈莉拿走了判决书一直没

给我。” 

魏淑燕二零零五年是在单位上

班时被绑架的，当时身体正常、健

康；出狱时却是坐着轮椅被推出监

狱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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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法轮》是法轮大法修炼的主要指导书 

籍。 这是一本教人向善、让人获得身心健康的 

书；这是一本让人遵循真善忍修炼、提升境界、 

返本归真的书；这是一本文字浅显易懂、却被称 

为天书的奇书。《转法轮》有 40 多种语言版本在 

全球发行，是迄今为止翻译成外文最多的中文书籍。 

《转法轮》在中国的发行：1994 年 12 月，《转法轮》由国家

广电总局直属的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1996 年 1 月被《北

京青年报》列入北京十大畅销书。1999 年 7 月 20 日，中共江泽民

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非法禁止《转法轮》出版。2011 年 3 月 1 

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发布“新闻出版总署令第 50 号”，废除了

1999 年对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 

 

从央视播放的构陷法轮功的“天安
门自焚”镜头中看到（右图），王进东
在自焚时衣服已被“烧”焦，但最易燃
烧的头发大部分完好，两腿间盛汽油的
塑 料雪碧瓶也翠绿如新。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汽油着起火来，能达到
500 多度，人在这汽油大火中不用一分钟，就能被烧死。然而，北京警
察却能在这一分钟内极快地做出 3 件事：发现有人自焚、开车取来灭火
器和灭火毯、将火扑灭把人救出。这可能吗？再说，王进东稳坐不动，
声如洪钟似地喊口号。且不说这是 500 度高温的汽油之火，即使将手伸
进 100 度的沸水中，也不会“岿然不动”吧。◇ 

【明慧网】2001 年 9 月中

旬，辽宁省东港市公安局、政法委

把数名法轮功学员抓进洗脑班，强

迫他们放弃信仰。在洗脑班上，一

位法轮功学员对政法委科长赵玉龙

讲真相，告诉他“天安门自焚”事

件是假的，是栽赃陷害法轮功。赵

玉龙避而不答。 

9 月 22 日上午，法轮功学员

又对赵玉龙讲述“天安门自焚”真

相。赵玉龙接过话说：“‘自焚’

这件事我们事先就知道。这件事发

生在 2001 年 1 月 23 日，我们在 1

月 21 日就接到公安部紧急通知，

说 1 月 23 日法轮功在天安门广场

有重大事件发生。”法轮功学员

说：“看，他们怎么就知道要发生

这件事？这不是事先策划好的

吗？”赵玉龙知道自己说走了嘴。

◇ 

中共的洗脑宣传，使很多人疑

问：法轮功是不是违法？事实是：

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法轮功

违法。越来越多的律师和法官，认

清了这一点。 

中国最高效力的法律是《宪

法》。翻遍中国《宪法》，没有任何

条文规定法轮功违法，相反，《宪

法》保障中国公民的信仰自由。按

照中国现行法律体系，在宪法之

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

委员会制定的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

（统称法律）。翻遍中国法律，也

找不到任何一部法律说法轮功违

法。 

“邪教”之说，来自江泽民个

人和党媒的《人民日报》。然而

公、检、法机关应依法律办案，而

不能依照政治运动中的报道或内部

指令来办案。◇ 


